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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华商与“五四”后的北京政府及西方列强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上海租界华人拒贴印花税票研究

彭 南 生

［摘　要］北京政府为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与西方列强进行了长 时 间 交 涉，有 抗 争、亦 有 妥 协，最 终

于１９１９年年底达成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并拟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但是，有令难行，

北京政府拟于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之举遭到 了 强 烈 抵 制，租 界 华 商 在 上 海 总 商 会 和 马 路 商 界 联 合 会 的

组织下，以负担过重、“华洋不能一律”为理 据，拒 贴 印 花 税 票，并 借 助 工 部 局 的 力 量，达 到 了 抵 制 印 花 税 的

目的。在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的 三 方 博 弈 中，西 方 列 强 是 真 正 的 赢 家，北 京 政 府 和 租 界 华 商 都

是弱者，租界华商只有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才得以拒绝印花税，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的北京政府没有达到

开征印花税的目的，其权威再次受到挑战，工部局则成功地维护了其对租界的管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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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有关近代印花税的征收与抗征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李金铮、吴志国的《清末官方与民间

社会互动之一瞥》以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天津商会反对开征印花税为例，展现了官方与民间社会的利益冲

突及双方的表达，旨在通过历史的重建以更好地理解官民的互动关系。李向东的《抗争的变曲：〈租界

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评析》详尽梳理了北京政府为征收租界内华人印花税而与西方列强进行的

艰难抗争①。实际上，要在租界 内 实 行 华 人 贴 用 印 花 税 票，不 仅 由 于 租 界 治 权 掌 握 在 各 西 方 列 强 手

中，需要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并取得租界当局的认可，而且需要征税对象即租界华商的积极配合，因
此，租界华商贴用印花税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三方互动过程

中，既有北京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抗争与妥协，又有租界华商对北京政府的抵抗，还有租界华商与租界

当局之间的联动。在三方博弈中，甚至还夹杂着租界当局与领事团、外交使团之间的分歧，上海马路

商界总联合会与上海总商会之间的裂痕。本文以１９２０年上海租界华商贴用印花税票为例，透视五四

运动后的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等三方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一　交涉与妥协：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之缘起

开辟新的税源是北京政府应对千疮百孔的财政困局的当务之急。北京政府时期的财政总体状况

是收不抵支、入不敷出，“几乎自始至终不能自拔于恐慌处境”②，“经常性的有保障的财政收入只能占

财政支出的６０％－４０％左右”③。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财政困难已经影响到北京政府中央机构

的正常运转，“财政支绌，库藏如洗，又无外省之接济，周转极见不灵，凡直辖各机关，均受欠薪苦痛，其
中以无收入机关为最，据调查所得，参谋部蒙藏院等，多欠一年或数月者，其少收入机关，如农商、内务

部等，亦在数月之列，即如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等，素以按期发薪著称，然财部至今日已成为纯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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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机关，交部则为安福搜刮一空，近复受到期内外债本息偿还之影响，已有沧桑之感，故亦欠薪至二

月以上”①。因此，增加税收实为北京政府解决财政困局的头等急务。在此背景下，开征租界华人印

花税便提上议事日程。为此，北京政府与西方列强进行了长时期的艰难交涉，终于在一再妥协与让步

的情况下达成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
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就租界内外国侨民和华人贴用印花税票的交涉，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末年，

有关租界征收印花税的议题就已经启动，但由于不平等条约体系下租界制度的阻碍，直至清廷垮台，
仍毫无进展。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希望能在租界征收印花税问题上取得突破，外交部不断与公使团

进行交涉②。１９１９年１月，外交部在致驻京外交团领衔公使朱尔典的照会中，除了再次提出外国商民

应依照中国印花税法贴用印花外，重点就租界内华商贴用印花一事提出说明，大意谓印花税在中国内

地已完全实行，不能听任租界华商不依法遵贴，但由于“租界内警察、裁判权不我属，无从强制执行”，
希望各公使“转饬租界领事实行协助”，并特别表明，此事仅及于租界内华人，与外国侨民无关，“谅各

国公使素敦睦谊，当必乐于推诚相助”。不过，这只是北京政府的一厢情愿，当外交部于４月２６日致

函催答时，外交团仍只是非正式的表态称，由于日本公使反对，尚须再议。日本公使何以反对？当然

是担心在租界开征印花税危及到列强特权，所以提出不能由印花税处派驻稽查员，反对未贴印花税票

及票面未销之书类，失去证据效力。日本的反对迫使北京政府大幅让步，财政部“将日本政府所拟条

款之意见全行加入”，形成了新的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办法③。然而，新的办法仍未获得列强的满意，
驻京领衔公使又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包括：各租界开征印花税日期应一致，并应预先将开

征日期告知各国大臣；“委托租界内工部局警察执行”应改为“该管外国警察官”执行；外国警察检查两

次之规定应予删除，该警察官办理此事之责任，应限于平时检查不贴印花之契据；罚金分配应由中国

政府向工部局以“情愿捐助之形式进行之”；将来若在租界有设立印花税分局之必要，“则不但应预告

告知各国领事，更应先得彼等完全许可”；若租界内外国行政机关或居民有因印花税征收损失权利或

大感不便之处，则此办法必须再加修改，且如有取消认可之必要时，亦必取消之④。
修改意见除个别属事务性质外，多无视北京政府的存在，肆意践踏中国主权，但财政上已千疮百

孔的北京政府为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已置尊严与主权于九霄，委曲求全、全盘接受了修改意见，由
财政部推出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并决定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办法》规定：

　　一、居住租界内华人，应依照《印花税法》及《关于人事证凭贴用印花条 例》所 载 各 种 契 约、簿 据 及 证 凭，贴 用

中华民国印花税票。二、印花税检查“委托该管外国警察官执行”，发 现 不 贴 印 花 之 契 约、簿 据 及 证 凭，依 照 税 法

条例处罚，罚金由该管领事代 收，其 中 一 半 以 中 国 政 府 名 义 捐 助 工 部 局 经 费，一 半 交 由 交 涉 员 公 署 解 归 国 库。

三、租界内华人契约簿据及证凭不贴印花或未盖章画押注销，遇诉讼时本不能认为合法之证据，为维持对手人利

益起见，由会审公堂或地方官衙门或审判厅，将出立契约簿据及证凭之华人处以罚金，并令依法补贴印花及盖章

画押，而原立之契约、簿据及证凭仍认为有效。四、租界内发行印花税票，由中华邮务局在租界内办理，专任销售

印花税票，不涉及他项任务，如将来须在租界内添设发行印花之邮务分局或特别机关，先与各国领事接洽后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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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办①。

由于该办法已完全接受了列强的条件，代表西方列强的公使团最终还是同意了北京政府在租界内实

行华商贴用印花税票的要求。除了一些苛刻限定外，应该说，在租界华人贴用印花税票问题上双方基

本上采取了合作态度。此时的西方列强既试图通过整顿北京政府的税收制度以达到控制中国财政的

目的，又不能一味拒绝租界内华商作为中国公民在税负面前应一律平等的原则，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

与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和英使馆汉务参赞巴尔敦的会谈记录对此作出了很好的诠释：
　　外交使团是把重点放在整顿中国的税制，以此作为全面整顿这个国 家 的 一 种 方 法。为 此 目 的，外 交 使 团 支

持了印花税，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所实行的税收中最为简单的方式。并表示，在 外 国 控 制 地 方 的 华 人 应 与 纯 粹 由

中国控制地区的华人同样缴纳印花税，因为他们都在中国法律管辖下②。

对北京政府而言，自清末开始的租界华人贴用印花税票的交涉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收回了租界内

的部分税权，即向租界内华人征收印花税的权力，但征税权的恢复却是以丧失另一部分主权为代价

的：一是暂时放弃向租界内外国侨民征收印花权的权力；二是贴用印花税票的检查权、不贴用时的处

罚权；三是增设印花税办理机构的自主权。其中关键是一、二两项，在侵害中国政府主权时，也违反了

税负公平原则，这种以放弃主权换回部分税权的做法，虽是弱国抗争时的一种无奈之举，但也为抗税

者留下了充分的理据，注定将使得租界华人贴用印花税票的过程困难重重。

二　拒贴印花：租界华商的一致抗争

在租界华人缴纳印花税的问题上，包括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商联会”）和各马路商

界总联合会（以下简称“商总联会”）在内的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中旬，上海各大报纸上已经出现了北京政府拟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在租界内委托工

部局征收印花税的消息，１１月１７日，《申报》刊载了《租界施行印花之办法》，１１月２１日，沪海道尹公

署转发江苏省长公署训令，该令据财政部第５６１３号咨文，“定于民国九年一月一日所有各处租界均按

照本部此次订定办法一律施行”③。
此前，上海总商会已于１１月１５日收到北京政府农商部关于“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税办法于九年

一号为始”的训令，总商会于当日举行第２３期常会，遂将该议题列为临时提议案，讨论之下，决定“列

举不能遵照之理由，电部力争”④。并于当日向北京政府发出“咸电”，列举了三项理由，要求“收回成

命，另订妥善办法”：
　　租界内华商无一业不与洋商交接，华洋不能一律，窒碍滋多，此不能遵照者一。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方拟修

改租界章程，争回主权，政府以区区印花之收入，授检查权于外人，且由领事馆代用中国政府名义，以所收罚金半

助工部局之经费，半归国库，与民意适相违反。若经宣布，必起风潮，此不能遵照者二。查各国现行法令，凡关于

捐税之收纳，无论本国与外国商民，皆一体办理，断无如大部现订印花办法之偏苦者，穷其弊之所极，势不至尽驱

华商而皆为洋商不止。此不能遵照者三⑤。

此时的上海总商会经历“佳电”风波不久，在商人中的威信扫地，急需重建信誉和权威，因此颇有

代表华商利益之胆气，一时之间，“咸电”得到了各马路商联会和商总联会的积极呼应。成立不久的各

马路商联会和商总联会立刻以主权丧失与税负过重为由公开反对。１１月２３日，南京路商联会召开

紧急会议，专门讨论了印花税案，会议认为“印花税为国家一种正当税则，商人虽托外人宇下，亦知以

爱国为职志，不愿依外界为护符，立于反抗之地位。惟现在南北尚未统一，国民对于财政用途多未明

，目前自未便承认，转资纠葛。再此项印花税将来如须实行时须要求政府将各种苛税取消，方可照

办”，并决定致书商总联会，统一应对⑥。１１月２４日，商总联会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政府为增加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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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惜断送国权，本埠全体商民议决，万难承认”①。１２月３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法租界商联会亦

召集会议，对印花税的传闻“不甘承认，应请立电政府收回成命，万勿太阿倒持，授人以柄”②。１２月

１７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当此商业凋敝之时，若再加税，力何能逮，应请政府收回成命，以拯民

艰”③。同时致电北京政府财政部、农商部：
　　北京国务院财农两部鉴：明年一月一日在租界征收印花税，委托工部 局 检 察，授 权 外 人，租 界 已 纳 工 部 局 苛

捐，力难两顾，本界商民誓不承认④。

此时，各路商联会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抵制工部局增加房捐的斗争，北京政府急不择时地开征印

花税，既使得捐税本已过重的华商雪上加霜，亦无异于给抗捐斗争中情绪愤激的租界华商火上浇油，
因此，商界反应速度之迅速、反对态度之坚决，为北京政府始料不及。为了缓解租界华商的反对，打消

商人的疑虑，１２月２０日，国务院会议讨论了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税检查办法，决定“俟筹备妥贴，取

消检查”⑤。１２月２４日，江苏印花税分处致函上海县署，转发财政部令，已将租界华人贴用印花办法

“修改为特别区域印 花 税 施 行 办 法”，并 指 示 该 处“遴 派 驻 沪 专 员 办 理，务 劝 各 商 共 体 时 艰，照 章 贴

用”⑥。１２月２６日，北京政府财政部复电上海总商会并转商总联会、法租界商联会，对商界电争的三

条理由进行了驳复：“民有纳税义务，究与洋商有别。检查之权系委托性质，与主权无关。印花税本极

轻征，断无因此而改归洋籍，冒挂洋牌。”并表示可以取消原定检查办法，“凡有商事公断处者，即归公

断处执行，其无公断处者，由商民自行组合执行机关，互相检查”⑦。这一答复虽在检查环节上稍有让

步，但在征收原则上毫不妥协，这种软中带硬的态度令上海商界大失所望，商总联会立即致电总商会，
表示“拟停营业，合力电争”⑧。上海总商会于次日举行的第２６期常会上再次对租界推行印花税问题

进行了讨论，决定电复部院“请先将委托外人检察一节即日取消”，并函致交涉署、工部局，表明“九年

一月一日起检查 印 花 办 法，万 难 实 行”，另 抄 录 与 护 军 使 署 之 间 的 往 来 函 电，“知 照 各 路 商 界 联 合

会”⑨。法租界商联会致电南京军民两长，表达法租界华商“誓不承认”印花 税 的 决 心，请 求“转 电 中

央，设法取消”瑏瑠。商总联会则致电北京农商部财政部，表示不惜以停业相抗争，“若不速行取消，公决

全市停业，免被探捕骚扰”瑏瑡。同时，将电稿原文抄送上海总 商 会，“务 祈 合 力 电 争，速 予 取 消”瑏瑢。于

是，上海总商会“特提出紧急动议，急电农财两部，请为暂缓实行，一面商订妥善办法，从长计议，以恤

商艰而免意外”瑏瑣。１２月３１日下午，法租界商联会紧急动议，“以政府轻视民意国权，毋任愤激，租界

商民对于贴用印花，非但多所障碍，而且完纳租界捐款，正在无力支持，何堪再加担负”，决定再电政

府瑏瑤，不达取消目的，“惟有一体休业”。商总联会则警告北京政府财政部，表示如果“政府不尊重民意

国权，定期强迫实行，将来引起风潮，大部应负其责”瑏瑥。同时，在各大报刊上连续刊登通告，表示“政

府如不尊重民意，仍照原定日期强迫施行，本会全体商民誓不承认”瑏瑦！

租界华商反对贴用印花税票的态度，“其表面理由，虽藉口第二条规定之失当，实则根本上不愿负

担此税”瑏瑧。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租界华商抵制印花税的目的也十分清楚，他们“注意到大部分华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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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反对的以及要威胁的目标并不是反对税收本身，而是反对由工部局实施征税。可是看来这可能只

是一个幌子，因为在租界内只有工部局可实施征税，如反对由工部局来实施，则这部分华人社团就可

以回避交税”①。
其时，上海总商会在致电北京政府表达抗议外，还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声称中国商人不愿付税

……同时要求工部局注意总商会的意见，并采取一致行动”②。实际上就是希望工部局拒绝北京政府

在租界征收华商印花税的决定。公共租界工部局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下旬已经得知外交使团致领袖领事

关于租界华商贴用印花税票的函件的内容，外交使团“已同意在外国租界内实施中国政府印花税的做

法……将借助于工部局捕房在租界内推行”。工部局董事会认为，“如果工部局同意在租界内征收印

花税，则将开创一个先例，毫无疑问地使中国政府进一步试图把其他税收强加到租界上，其结果是值

得严肃思考的”。因此，在收到上海总商会的来函后，决定将“函件转给领事团，并表示工部局所持的

观点与强烈抗议”③。可见，上海总商会的要求得到了租界当局的积极“响应”。１９２０年１月２日，公

共租界工部局复函上海总商会，表示“在租界征收者及工部局征收各项捐税，以供租界行政经费者外，
任何税项皆不许实施于租界范围之内……凡有在租界中征收他种捐税者，一经查知，即当取缔之”，印
花税也不例外，“今既有征收印花税之说，工部局为预防计，已向领事团提出反对此事之抗议”，“反对

中国政府在租界中征收印花税之谋”④。１月３日，工部局致函领事团，“断然抗议在公共租界征收中

国政府印花税，指出此事违反经常记录在案并实施的协议，即在公共租界境内免征厘金与其他中国税

捐”⑤。同时，对领事团的做法极其不满，“为了领事团、外交使团与工部局之间的共同利益，凡与中国

当局签订有关协议之前，或表达其明确观点之前，影响公共租界各项问题的各董事的意见理应为各方

所了解。因为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工部局的同意，或有关各方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将不可避免地陷

于不协调的、令人为难的处境”⑥，工部局“董事们对领事团经常漠视董事会去信谈到的一些重要问题

感到愤慨”⑦。对此，上海总商会复函工部局，“对工部局在这个问题上 所 持 态 度 表 示 赞 赏”⑧。１月

６～９日，商总联会在《申报》等上海大报头版连续四天刊发通告，指出：
　　租界行使印花税一事，本会已会同总商会三次电京力争，即日取消，如 政 府 不 尊 重 民 意，仍 照 原 定 日 期 强 迫

施行，本会全体商民誓不承认⑨。

商联会要求取消印花税的呼声虽然遭到北京政府的断然拒绝，但在租界当局的强力反对下，１月

１日开征印花税的行动也无法实施。此后，北京政府虽仍按计划加紧推行，但在上海商界却碰了软钉

子，１月７日，江苏印花税分处处长李湛田同时致函上海总商会、县商会，重申１月１日实施租界华商

贴用印花税票的决定⑩。１月１７日，李湛田到沪后，南、北两商会以“近日会务忙碌，对于推行印花税

一事，尚不能一时提议，且阴历年关，正商界结束账款之际，恐无暇议及”为由，拒绝商洽，北京政府拟

于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在租界开征印花税的决定胎死腹中瑏瑡。

三　征税与抗税：租界华商与北京政府的博弈

贴用印花之声再起始于１９２０年４月初。“商界反对于前，工部局拒绝于后，北京敛财者大失所

望，乃四出设法，联络商界某巨公，许以交换之利益，某始允为力助，暗中疏通”瑏瑢。结果，４月３日，报

纸上又出现了５月１日开征印花税的消息。４月８日，江苏税务分处致函上海总商会，“现奉财政部

电，准领衔公使照会，展至五月一日实行，并声明决无再行改期等语，已由部复照办”瑏瑣。４月１７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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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决定通告各业，查照实行①。４月１２日、１３日，商总联会、法租界商联会先后集议印花税问题，决

定恳请杨交涉使“电恳国务院饬部从缓征收，以纾商困”②。４月１５日，李湛田再次为开征印花税赴

沪，积极劝导两商会配合，并将汉口检查印花税办法交与商会修改，由商会暂设一评议会，“执行租界

内华人贴用印花检查议罚一切事实，其评议员，即以商会会董兼充”，罚款的“一半留会作为检查等事

办公之用”，企图以利益诱导商会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支持在租界内对华商征收印花税③。
得此消息，各路商联会更加愤怒，纷纷要求商总联会“召集各路董事会议，一致反对”④。４月１８

日，商总联会召集各路董事会议，除重申前述反对理由，又进行了新的补充，“华洋不能一律，将来大商

家可挂洋旗，小商店独受苛累。将来此项印花税，一经承认，必致抵押与外人。此种万恶政府，吾人实

无纳税之必要，况租界向无印花税，岂能贸然承认”。同时，对上海总商会态度的转变提出尖锐批评，
“此项旧案重提，由总商会通告各业，定须实行，可见总商会与北政府狼狈为奸”⑤。海宁路商联会认

为“总商会的系代表政府，实非代表商民”⑥。商总联会决定推派代表携带书函前往总商会质问：
　　报载贵会致各业公函，有租界行使印花税，已定期五月一日实行，分函各业查照一则，查租界行使印花税，发

生于上年冬间，节经敝会以主权商困关系，三次电京抗争，当时贵会 亦 曾 函 电 京 沪，当 时 一 致 反 对，今 时 隔 数 月，
北政府又旧案重提，且定期实行，贵会接到部文，何不根据前案，为全 体 商 民 请 命，遽 以 通 告 各 业 代 表 承 认，此 种

出尔反尔之表示，实非商界领袖所应出此，敝会昨为此事开董事会 议，全 体 激 昂，佥 谓 万 恶 政 府，不 以 民 意 为 念，
犹可说也，贵会既居商人代表地位，不应视同秦越，以商人血汗之滋膏，为少数人献媚取荣之梯径，决议公推代表

俞国珍、陆祺生、郑鹧鸪、吕静斋、邬志豪五会董，携带公函，前赴 贵 会 质 问，并 祈 拨 冗 接 待，以 口 头 及 书 面 明 白 答

复，务期得有圆满之解决，否则敝会全体商民，不能为公等恕也，此致上海总商会⑦。

４月２０日下午，俞国珍等五代表来到总商会面呈公函，得知来意，总商会会长朱葆三表示：“总商

会对于政府之意旨，处于不能反对之地位，此中困难，不足为外人道。”代表又问：“贵会发出通告是否

劝各业承认？”得到的答复是，“此商会所发各业通告，不过知会而已”，总商会向凤楼还表示“若各业反

对，商会何能独异，余亦商人一份子，贵会既公决反对，余当随诸君之后，据情答复当局”，一番答问之

后，总商会又以书面形式回复了商总联会的质问：
　　我华商对于租界贴用印花税，因有种种窒碍，故一致反对，商会始终坚持，亦本此意。商会为各业代表，一方

面通告各业，仍系征集各业意见，为手续上应有之事，一方面另派译员至工部局作口头之谈论，俟得正式文牍，亦

必通告各业，互相切磋，既承见询，谨以奉复，愿勿加以猜疑之词，实为两幸⑧。

与此同时，河南路、新闸路、浙江路、百老汇路、法租界、四马路等商联会纷纷举行会议，或表达“如
果实行，誓不承认”的决心，或要求商总联会勿“徒托空言”，“勿效总商会之出尔反尔，必须反对到底，
贯彻初志”⑨，四马路商联会在讨论印花税时，曾有会员指出：“印花税内地已通行，租界反对亦不能持

久，必须筹有行使的妥善方 法”，不 过，多 数 会 员 仍 主 张 坚 持 抵 抗 到 底瑏瑠。虽 然５月１日 征 收 期 限 临

近，但“自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严厉反对后，总商会亦见风转舵，表示并未赞成，使北方财政当道及印花

税委员等等，受一意外之打击。而允代担任疏通者，亦匿迹销声，故历数日迄无动作。总联合会自发

出反对之电后，从未接有关于印花税事或取消或缓办之文电，总之梦想五月一日租界施行印花税，尚

难实行”瑏瑡。
但是，北京政府并未放弃在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的初衷，由公开命令改为暗中运作，欲“于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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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三），第１３５２页。
《商界集议租界印花税》，《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２日，第１０版；《法界商业联合会常会》，《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３日，
第１０版。
《租界贴用印花办法之商改》，《申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７日，第１１版。
《商界联合会开会汇纪》，《申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６日，第１０版。

⑦　《商界总联合会董事会》，《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９日，第１０版。
《各路商界联合会会议》，《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３日，第１１版。
《总商会复各路总联合会函·对于质问租界行使印花税之答覆》，《申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１日，第１０版。
《各马路重要会议》，《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１日，第１０版。
《商界联合会开会汇纪》，《申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２日，第１４版。
《租界印花税消息沉寂》，《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第１０版。



设一检查机关，延聘夙为商界信仰者为主任……商贴商查，转圜之法，莫善于此”①。对此，商联会提

高了反对的声调，海宁路商联会明确提出了否认北京政府的倾向性意见：

　　北方政府当此民穷财尽之秋，不能体恤民困，反欲增加担负，而 种 种 背 反 民 意，残 民 虐 民，丧 权 辱 国，违 法 之

事，层出不已，内乱数年，毫无悔悟，此种政府，国民如再资以金 钱 税 项，徒 足 增 加 扰 乱，故 在 国 内 和 平 未 曾 恢 复，

政府不能尊重民意以前，决不愿再出一钱，再加一税②。

４月下旬，工部局也收到了领袖领事来函，“希望工部局采取必要步骤在公共租界实施印花税”，
为了取得工部局的同意，领袖领事承诺“由于否定外交使团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官方协议是没有什么问

题的，因此，如在实施时极 为 不 便，外 交 使 团 可 予 以 撤 销，工 部 局 尽 可 放 心”③。但 是，工 部 局 董 事 会

“鉴于征税（如果允许的话）势将动摇公共租界内外国行政管理权的根基”，“鉴于目前公共租界的动荡

不安，征收捐税不可避免地导致骚动和暴乱，甚至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纠纷”④，因此，对北京政府征

收印花税的决定和领事团的支持态度，“全体董事都将坚持强硬态度，拒绝同意对公共租界本地居民

征收印花税”⑤。工部局总董史密斯声称：“工部局对有关在公共租界征税一事应持坚定态度，除非经

纳税人批准，工部局不应从这一态度后退，因为一旦同意在公共租界征收印花税，其他税捐如厘金等

势将随之而来。”因此，即便外交使团同意北京政府关于租界内华人贴用印花税的决定，租界当局也

“暂不执行”⑥。
在公共租界的强烈反对下，北京政府变换策略，决定先从法租界开始推行印花税，报纸上出现了

６月１５日法租界开征印花税的通告：“凡住居租界之华人，自登报日起，应一律遵照中华民国公布之

印花税法，实行贴用，违则科罚不贷。”⑦为何此时突然改变所有租界同时开征印花税的决定？据史料

记载，原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交卸回国后，领袖公使由法国驻华公使接任，“领袖公使系法公使，故北

政府一再向法使要求，法公使因顾念邦交，允自法租界首先实行，致有此举”⑧。关于检查办法，规定：
“设有交涉员之处，由交涉员办理，其有违章等情，则由公廨执行检举，盖以会审官为交涉员管辖，以此

可不失主权。”⑨

通告发出后，法租界商联会于６月１６日晚紧急会议，“一时众情愤激，秩序几乱，由主席一再劝

慰，付表决全体否认”瑏瑠。２０日晚，法租界商联会再次集会，专门讨论印花税问题，最后决定“一面具函

驻沪法领署，一面电达驻京法公使，要求宽免”。同时，推举代表晋谒法租界公董局西董，不料，对于法

租界征收印花税一事，“公董局事前并不知悉”，于是，又推举公董局华董陆伯鸿赴法总领事处“请求取

消前此通谕”瑏瑡。上海总商会也派出代表团进一步交涉，“请求法国总领事撤销由法租界会审公堂发

布的向法租界华人居民实施印花税条例的公告”，但遭到法总领事的拒绝，他表示“这事早由外交使团

解决，他无法同意代表们的请求”瑏瑢。２７日晚，法租界商联会举行例行常会讨论印花税问题前夕，接公

董局陈华董瑏瑣函称，“法领事已允暂缓办理”瑏瑤，“事实上法国当局对实施印花税将不采取行动，因此这

一公告实际上可认为是一纸空文”瑏瑥。
法租界商联会抵制贴用印花税的斗争得到了其他马路商联会的声援，沪西商联会呼吁总商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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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仍暗中进行》，《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５月９日，第１０版。
《租界华商拒绝印花税理由》，《申报》，１９２０年５月６日，第１４版。

④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２１册，第５６９页。

⑥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２１册，第５７７页。
《五马路联合会开会纪》，《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２日，第１０版。
《法租界商界讨论印税》，《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２日，第１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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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商界拒印花税》，《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８日，第１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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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１０版。

瑏瑥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２１册，第５８１页。
法租界工部局有两华董：陆伯鸿、陆松侯，见《申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６日、１月２０日，第１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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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商艰，与总联合会一致力争，以期免此繁征，藉轻负担，而纾商困”①。为此，总商会朱葆三会长专门

会晤法领事，按法领解释“法界所出之印花税告示，系因该事曾经公使团通过，故出示一层乃系官样文

章”②。五马路、福建路商联会致函商总联会，要求开会讨论对付办法。６月３０日下午，商总联会召开

专门会议讨论法租界开征印花税事宜，会议重申租界华人反对印花税的理由：
　　（１）华洋不能一律贴用。（２）不能尽无权利之义务。（３）租界内 担 负 太 重，目 前 市 面，又 在（在）困 难，似 不 能

再加担负。（４）俟国家统一而国民有正式监督国家财政之机关，租界市民之政府亦有相等权利，方能承认③。

同时，领衔包括同乡会、同业公会等在内的１１８个商人团体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迅将上海租界行

施印花税一案，立予取消，待国家财政国民得有正式监督之机关，租界市民获受法律之保障，斯时再议

推行，亦尚未晚”④。四川、崇明两路商联会号召本路商人，若北京政府征收印花税“再欲施行租界，请

大家坚持到底，誓不承认”⑤。

７月２７日，商总联会接北京财政部来电，劝告各商家照章贴用。其时，商总联会内部在吴佩孚的

国民大会倡议问题上出现了裂痕，两派争执不下，“竟置不作复，致政府认为默许”⑥。８月中旬，公共

租界会审公廨发出通告，“凡租界内一切诉讼各件字样，自通告日起，倘不遵照章程，粘贴印花，即不认

为有效”⑦。在此背景下山东路商联会率先致函商总联会，“如何对待，请即开会讨论”⑧，山西路、民国

路、广东路等商联会亦相继提议，但是，因国民大会问题引起的“总董弹劾案、董事违法案，皆未解决，
故对于此次重大问题，搁置未理”⑨。各路商联会在印花税问题上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部分

商联会认为该通告与商界无关，如法租界商联会认为此通告“专指诉讼各件而言，吾侪商民，可不反

对”瑏瑠。浙江路、唐家弄、汉口路等大多数商联会则认为该通告损害了商界利益，“于是商界大为注目，
连日各路联合会纷纷函请总会，公举代表，预备分向交涉公署暨领事团请求收回成命”瑏瑡。不过，通告

发表后，会审公廨虽未收回成命，但“凡诉讼人之投函公廨呈递之诉讼文事，仍未粘贴印花者，亦照常

受理”瑏瑢。其实，公共租界工部局也针对此会审公廨公告致函领事团，指出“该规定不完全适用，有别

于在法庭上作证据的文件。因此类文件早已根据领事团规定的收费标准缴纳费用，因此强行征收中

国政府印花税等于额外收费”瑏瑣。不久，工部局收到领事团的回复，“同意对已付过法庭费的‘法庭’文

件不必严格执行印花税条例”瑏瑤。
为了彻底打消北京政府在租界开征印花税的企图，商总联会联合各商人团体致电北京财政部，一

方面表示坚决拒绝，一方面又“循循善诱”：
　　小商店应粘簿据等，为数无多，为大部计，何苦以有限之收入，为 小 本 商 人 积 无 穷 之 怨 府，且 目 前 米 珠 薪 桂，

困苦已达极点，万难负担，务恳迅予取消，以纾商困，而顺舆情，无任企盼瑏瑥。

正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对商总联会持批评态度的部分商联会，在印花税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８月

２６日，四十一路联席会“一致反对”，并决定“电政府请其收回成命，以纾商困”瑏瑦。沪北六路商联会致

电财政部，要求“收回发行租界印花税之成命”，等到条件成熟时再适时推出，“如租界市政权，商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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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华洋无偏，华人自理不失国权，及国库出纳，预算昭然，自当踊跃输纳，以尽纳税天职”①。与此同

时，各马路商联会如浙江路、唐家弄、沪西、法租界、福建路等纷纷集会表达将一致否认印花税。
政府方面似乎并未因商联会的一再陈请而有所松动，９月３日，江苏税务分处处长再次来沪，“遍

劝贴用”，其结果，“吾商以先令奇缩，在在所受损失，势将破产，政府既不为救济，而反增重担负，故一

致否认，彼未获效果而返”②。９月８日，财政部在复沪北六路商联会的“庚”电中驳斥了商联会税负过

重、检查权旁落等抗税理由，指出“印花国税，凡属人民，本有遵行义务，税率轻微，于商业上尤不生何

种影响。至检查一层，商会如自行议订检查议罚规则，呈部核定，原定第二条办法，未尝不可通融”，严
厉斥责“各商民等不于根本上研求，癨屡藉词冒渎，于税务进行不无妨碍。此案与外交团几经磋议，事
在必行。前据各团体迭电陈请，均经明白解释，并电请转饬沪海道尹，切实劝导，已不惜为再三之忠

告，各商民如再任意延宕，本部惟有按照协定四条办法，实行检查，以符原案”，要求江苏省加紧在租界

推行印花税③。９月１２日，《时事新报》载江苏省长训令，要求“沪海道尹等切实劝导，毋任哓渎，致失

外交信用，最后办法，唯有查照原案，执行检查，毋谓言之不预”④。可见，北京政府在租界华商贴用印

花税票问题上摆出了一付强硬的态度。

四　商界力量大联合：抗税的阶段性胜利

就在租界华商与北京政府僵持不下时，上海总商会于１９２０年８月间完成了领导层的改组，一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船运业资本家、银行家充实到商会内部，并有不

少人进入领导层，由近代企业家组成的新阵容取代了原有的绅商领导体制，面貌为之一新⑤。新的总

商会也希望通过努力，重塑商会在商人中的权威与信誉。各路商联会对改组后的总商会更是寄予莫

大希望，法租界商联会致函总商会，希望在抵制印花税问题上积极作为：
　　今者贵会长履新伊始，凡百更新，举凡不利于商者，尚须锐意刷新，力矫积弊，况此华洋不平等有义务无权利

之印花税，应请设法维持，根本打消，不便再受巨细之艫削，则新猷卓 著，吾 商 民 所 馨 香 祷 祝，以 希 冀 新 会 长 之 第

一功也⑥。

在反对贴用印花税票问题上，总商会一改此前摇摆不定的态度，立即致函上海县公署，表示“敝会

为格 外 慎 重 起 见，正 与 各 方 审 查，从 详 讨 论，但 非 二 三 星 期 不 能 竣 事，应 俟 办 有 端 激（绪），再 行 奉

达”⑦。同时，上海商总联会致函江苏省长、沪海道，逐一驳复了财政部在租界推行印花税的理由，对

财政部动辄以外交协助、外交信誉为名相要挟的作风，商总联会指出，“财部之所以不恤瞯颜借助外

人，其意为收入多耳。亦知商业大权操之外人，大宗生意，俱在洋商，假令得外交协助，能使华洋一律，
商民虽困，苦至极点，亦无反对余地。试问外交协助之分际，能达此目的乎？况沪上巨商，类皆假商名

义，托庇外人，更用何术以行其检查，其最后办法，不过借外人以重扰吾小本营业之商民”，请求省长

“速即电达政府，立予取消原案。俾纾民困而释众愤”⑧。总商会与商总联会再度联手，与北京政府展

开斗争。

９月底，江苏省长公署发布第４２０３号训令，令沪海道尹“遵照办理，毋违”。１０月初，江苏省长训

令沪埠警厅道尹各署依照财政 部 第４４１０号 咨 文，“认 真 办 理”“一 体 遵 照”⑨。得 此 消 息，“法 租 界 商

民，闻悉之余，奔走骇告，毋任惶恐”，除重申原有反对理由外，还提出了新的诉求，即要求裁撤厘金，
“今厘金仍在，强欲加税，不思商民财力有限，何能担此叠床架屋之重负耶！”瑏瑠同时，总商会公布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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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之、方椒伯两会董对于租界推行印花税的意见，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印花税可否施行于租

界”，二是“租界施行印花税之稽查法”，他们认为，印花税能否在租界施行，“应以华洋平等为先决问

题”，若“仅由华商负担，于此若取于买主，则买者固多一重负担，适为洋商或挂洋商牌号者招徕主顾。
若取于商店，则华商负担独重，商业竞争，必招失败，国家制定租税，对于内国人民，且不能背平均之原

则，况其在国际市场，设有偏重，必致一国商业失其经济上之存立，此为今日政府不可不注意之点”，若
租界施行印花税，无稽查之必要①。汤、方两会董的意见由总商会分别函致北京政府财政部、沪海道

道尹公署、江苏交涉公署、上海县知事公署、江苏印花税分处驻沪办事处。
总商会态度的转变得到各路商联会的大力支持，沪西商联会表示：“若使华洋一律，凡我商民，当

然乐于贴用，自无反对之理，惟外人检查，不特商民受累非浅，抑且政府大失主权，若果实行，誓不承

认。”②百老汇路商联会也指出，“若华洋不一律，誓不承认”③。
反对者按自身逻辑坚决反对，推行者仍坚持既定方向继续推行。为推广租界印花税，北京政府财

政部于１０月上旬添派汪锦孙为江苏印花税处会办，“专办推广租界印花事宜”④。与此同时，财政部

逐条答复了总商会意见，要求江苏省印花税分处“与商会接洽办理”：
　　（一）外交团表示必须华人一律实行而后推及洋商，如华人均能照贴，将 来 与 外 交 团 交 涉 自 易 著 手。（二）所

称对于契约簿据等均已贴用印花情形如何，由该分处查照声复。（三）所称 印 花 为 各 国 公 认 良 税 等 语，应 由 商 会

本此意旨劝导各商。（四）各项簿据在一元以上者即须贴用印花，因人民生 活 程 度 甚 低，普 通 交 易 多 数 在 一 元 以

上，应俟将来国会开会提出修正⑤。

僵持中，租界华商间又出现了北京政府拟于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施行租界华商贴用印花税的传闻，
“窃以税务厅长，前有展至十年一月一日起，凡住居租界华人，仍须一律贴用”，法租界商联会深恐死灰

复燃，当即致函总商会，“乞坚持到底，务达取消此举，以顺众情”⑥。不过，此种传言只是租界华商对

印花税的一种恐惧，北京政府虽未明言取消印花税，但也未见在上海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历时一

年的征税之举不了了之。
北京政府在租界华商开征印花税之举无疾而终，财政部遂于１０月下旬出台了将于１９２１年１月

１日起在华界增加印花税的政策，此举立即引起了华界商人的强烈反弹，北城商联会率先表达了反对

意见：
　　租界印花税，宣传耳鼓，迄今未曾实行，内地人民，满拟振 兴 市 面，挽 回 利 权，倘 再 增 加，是 为 丛 驱 雀 之 举，于

内地商市前途，大有妨碍，且商税每年所入不鲜，未知政府作何用途，人民毫无监察之权，除如现在人民主张之废

督也，裁兵也，自治也，均置之不问，且反将苛税加诸国民，此吾民所不能承认也⑦。

１１月２２日，大东门、北城、民国路、东北城等商联会在北城会所举行联席会，专门讨论增加印花

税问题，并决定“征集全体商界意见，请求县知事南北商会及市经董等，将商民痛苦，转达政府，并请愿

省议会”⑧会议通过了至上海总商会、县商会的请愿书：
　　言及印花税，北市租界尚不承认，独 我 南 市 反 欲 加 增，况 我 南 市 商 业 近 来 日 见 衰 落，而 又 视 同 鱼 肉，取 求 无

厌，势必致渊鱼丛雀，陷南市于无可支持之境。同一商民，而担 负 之 畸 轻 畸 重，何 不 平 若 此，矧 百 计 搜 罗，尚 如 未

足……恳求贵商会转达下情，吁请国务院，俯顺舆情，乞将印花税免予增加⑨。

北京政府财政部对北城商联会的请求明确予以拒绝瑏瑠。民国路、北城、大东门、东北城、豫园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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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会推派代表凌仲侯、顾竹君、吴亮生、潘德春等五人赴县商会面询，新任会长姚紫若称，“据驻沪印花

税分处郭坐办云，可以缓行”①。显然，商联会对于商会的答复充满了疑虑，１２月２２日，民国路、大东

门、东北城、邑庙豫园、北城等商联会联名向商界发出通告，号召各商联会“于阳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即

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准下午二时，假沪南外毛家弄县商会内，开各团体联席会议，以便讨论一切进行方

法”②。

１２月２４日，五团体联合中华国货维持会在县商会如期举行联席会议，并就印花税问题达成三点

共识：“一各团体盖章，公函沪上南北商会，请求转函省议会，否认加增苛税。二公函省议会，请求转致

各省省议会，一致进行。三电请政府，取消前令。”③致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的函电，从法律与事实

两个层面申述了反对增收印花税的理由，强烈要求政府收回成命：
　　各项税则，应由正式国会通过，方可发生效力，此为世界共和国 之 通 例，今 政 府 未 遵 约 法，下 令 颁 行，商 等 万

难承认。况际此百物昂贵之时，生计困难，达于极点，加以商业 凋 敝，金 融 恐 慌，若 再 增 加 负 担，商 人 等 惟 有 束 手

待毙而已，用是异口同声，环求钧院大部，仍请收回成命，否则众情愤激，恐生意外之变，爰再历陈下情，务恳俯顺

舆情，迅为照准，无任感纫④。

在电文盖章的团体除上述五商联会外，还有漆商公所、衣庄公所、银楼公所等，共４６个商人团体。
同时，以快邮代电形式向上海总商会、县商会及省议会发出了大意相同的请愿书，要求商会“从速通电

各省，一致反抗，自救 既 所 以 救 国，万 勿 稍 事 顾 忌，届 时 政 府 如 欲 勒 令 施 行，上 海 商 民，当 辍 业 以 待

毙”⑤。全国商会联合会亦于１２月１８日召开大会，“议决遵照元年十月政府公布之法律案贴用，凡未

经法律手续，用命令一再增修者，应尊重约法，概予否认”，并将该决议函致上海总商会、县商会，“乞即

查照办理为要”⑥。自此，上海租界、华界商联会反对开征或增收印花税的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了。
在租界华商对北京政府近一年的抗争与僵持中，１９２１年已悄然来临。商界仍十分着急，纷纷赴

商会打探消息。１月１２日，上海县商会终于接到江苏印花税处公函，“所有支票贴用印花办法，应即

暂缓施行，至凭折账簿，每册每年，改贴印花一角，似无过重之嫌，惟因推行伊始，关系旧历年关，应准

展缓一月，即于十年二月十五日起，一律实行”⑦。可见，政府于退让中有坚守，商界要求完全取消增

收印花税的目标仍未实现。上海县商会召集各业代表会议，提出由商家包认若干，并免去每年两次的

检查，有条件地接受了增收印花税的命令，致函各业代表，并随函附送若干印花税票，指出：“贴用印

花，已为当前一种应尽之义务，驻沪办事处随时委托，亦应量予担承，以资互动，为此奉布，随附劝销税

票!分!枚，八五计实银!元!角，即希查照转知各商号，并将来票分别摊派。”⑧

华界内的各路商联会仍不接受上海县商会的劝解，北城商联会专门“印就本号遵全国商会联合会

之议决，一切税项，凡未经合法国会通过，概不完纳字样之小印章，分发各商店，将该章贴于账簿面印

花税左右，藉以表示商人拥护法律提倡法治之精神”⑨。北城、东北城、民国路、大东门、邑庙豫园等决

定召开联合会议，“讨论最后对付办法”，３月７日，五商联会联席会议一 致 决 定 印 花 税“仍 贴 二 分”，
“要求取消加贴令”瑏瑠，但财政部以“以事关通案，沪上未便独异，所请各节，势难通融”瑏瑡。４月２５日，
临近印花税检查之期，五团体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函请县商会转达印花税驻沪办事处转详财政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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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俯念商情困苦，恳请免加，以恤商艰”①。５月３日，上海各大报刊刊登了印花税行将实行大检查的

消息，民 国 路 商 联 会 通 告 本 路 商 号，务 必 仍 照 联 席 会 议 决 议 案，“仍 照 旧 章 粘 贴 二 分，幸 勿 疏 漏 干

咎”②。东北城商联会亦通告本区各商号“始终坚持，仍依旧法贴用二分，切勿疏漏”③。北城商联会则

继续向上海县商会施压，希望其“体念商情，设法维持”，否则，“检查之际，政商两界，竟起纠葛，应由贵

会负其责任”④。各行业组织如华界商典公会、敦义堂瞏醋公所、广货业公所、徽宁漆商公所、上宝京

绍青蓝染业公所、沪南肉业公所、上海铜锡业公会、参业公所、药业公所、花衣业公所、仁谷业公所等纷

纷函请县商会，“先期函请厅县官署，俯顺商情，幸勿操之过急，以维商业而扩元气”⑤。在商界的一致

反对下，淞沪警察厅、上海县知事商之于江苏印花税分处，决定“本届检查，暂拟仍照旧章办理，其加贴

一节，且俟劝商妥洽，再为实行”⑥。
至此，１９２０年年初上海租界华商、华界商人反对北京政府在上海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在华界

增收印花税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五　一点思考：谁是真正的赢家？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印花税之争中，北京政府无疑是一个失败者。经过与西方列强的长期交

涉，北京政府在受尽屈辱、妥协退让后，终于得以颁布《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该法力图体现

税赋均等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申报》时评所言：“租税之负担，当以平均为原则，吾人一方面

固认现行之税制，繁苛扰累，亟须修改。一方面亦主张凡属中国商民，亟须平均负担，盖租界方面，外

人有条约上关系，华洋一律，未易骤言。然未便以印花税不能施诸外人，遂并华商而亦常在免贴之列。
同为中国人民，以住居区域之不同，而负担常失于偏枯，其为不平孰甚？就事实上研究，财政部所订办

法，第一步先统一租界内地商民，使之平均担负，而属于条约规定者，再徐筹补救方法，亦未始不可为

相对的赞成也。”⑦但有令难行，租界内华商以主权、治权的丧失为理据，断然拒绝了北京政府开征印

花税之举。北京政府为了达到开征印花税的目的，部分满足了租界华商的要求，修改了检查办法、实

行商人自查自征，但租界华商又提出北京政府征税的合法性问题，甚至拒绝承认北京政府。北京政府

虽一再延期开征，但终究未能如愿。情急之下，北京政府又欲增加华界印花税，同样以失败告终。
平心而论，北京政府拟订的租界华人贴用印花办法，是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的无奈之举，虽有丧

权之嫌，但也争回了部分权力，一方面，“华洋不能一律”，在中国领土上不能对外国人征税，是不能行

使主权的表现；另一方面，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商人征税，又是政府体现主权的一种象征。因此，《租

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聚合体，在行使部分权力的同时，暂时放弃另一部

分权力的行使，这就给了租界华商以抗税的理据。租界华商在抵制印花税的斗争中，屡屡抨击北京政

府借助外人势力在租界华人中开征印花税是断送“国权”，以华洋不能同等纳税为理由，拒贴印花。据

之以抗税的理由不可谓不正当，不可谓不充分，但在维护主权的背后，现实利益的考量才是其拒税的

真正理由。为了抵制印花税，租界华商甚至不惜借助工部局的势力以抵制北京政府。这就形成了一

个悖论，一方面，租界华商反对北京政府授权租界当局开征印花税，认为它是“断送国权”之举，另一方

面，在仅凭自身力量无法抗拒北京政府的征税之举时，又借助工部局的力量，共同抵制印花税的开征。
工部局是代表西方列强对租界进行管治的殖民机构，以借助租界当局的力量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

的，租界华商也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丧权”的泥潭中。租界华商与租界当局的动机虽不同，但却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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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实现了抵制印花税的共同目标。
在这场印花税之争中，北京政府与租界华商都是弱者，一个是希望借助西方列强力量开征印花

税，一个是希望利用租界当局势力反对开征，它们都需要借助外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西方列强才

是真正的赢家，为了维护其在华殖民利益，一方面，外交使团、领袖公使先是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北京政

府在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继而在“权自我操”的前提下，附加条件承认北京政府在租界华商中开征

印花税的权力，赢得了国际道义上的主动。另一方面，租界殖民当局又无视中国主权，以不平等条约

为手段，以维护工部局治权为目的，百般抵制北京政府在租界行驶征税的权力，以此维护不平等条约

所赋予的治权，同时防范征税之举逐渐波及外商，最后使得北京政府开征印花税之举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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